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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考試權與應考試權之間的抉擇 

─評釋字第 682 號 
 

 

 

 編目：憲法 

【論文導讀】 

一、文章名稱：考試權與應考試權之間的抉擇─評釋字第 682 號 

二、作    者：陳愛娥 

三、出    處：月旦裁判時報，第 9 期，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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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釋憲聲請人主張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總成績計算規則第 3 條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牴觸

憲法第 7、15、23 及 172 條規定，提起釋憲，經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 682 號，本文嘗試評析大

法官解釋中對闡明工作權與應考試權關係之貢獻，並且闡明考試院應係獨立之憲法機關，自應予

以適當之尊重，另也闡明該系爭規定之授權依據為何，是否符合法律保留原則以及有無違反釋字

第 524 號所宣示的禁止再授權原則，最後並援引德國學說與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檢討本號解釋

對該系爭規定是否牴觸比例原則、平等原則採寬鬆審查標準是否適當。 

關鍵詞：考試權、應考試權、工作權、法律保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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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點整理 

一、本案事實 

聲請人參加 2002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總成績雖滿 60 分，惟其專業科

目中「中醫內科學」、「中醫診斷學」二科成績未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

則第 9 條第 3 項所定及格標準，致未獲錄取；聲請人向考選部申請複查各科成績，經考選部函

覆維持原不及格處分後，遞經提起訴願、行政訴訟，均被駁回。聲請人主張，相關確定判決(註

1)所適用之當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註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 3 條(註 3)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

(註 4)規定，牴觸憲法第 7、15、23 及 172 條規定，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

第 2 款，聲請大法官釋憲。 

二、爭點 

關於聲請人前揭聲請解釋標的，除當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外，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總成績計算規則部分，大法官僅就該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而為解釋；其據以審查前揭規定的憲法

依據，除聲請人主張的前揭條文外，並擴及於憲法第 18 條所保障之人民應考試權，就聲請人援

引之憲法第 172 條則捨而未論。本號解釋的主要爭點有三：(一)相關規定是否符合憲法第 23 條

所定法律保留原則之要求；(二)相關規定限制人民工作權(憲法 15)、應考試權(憲法 18)是否符合

憲法第 23 條所定比例原則之要求；(三)相關規定是否牴觸憲法第 7 條所定平等原則。 

 

三、解釋理由 

該解釋中，大法官就相關前提作了界定：(一)在考量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的規定下，憲法第 18 條

所定之人民應考試權，「亦包含人民參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利」，期同

時涉及人民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自應符合法律保留原則、比例原則、平等原則之要求；(二)

「惟憲法設考試院賦予考試權，……考試主管機關有關考試資格及方法之規定，涉及考試之專

業判斷者，應給予適當之尊重」。 

就系爭規定是否符合法律保留原則，大法官援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5、19 條之內容

後，認為上開法律規定「就各類專門職業人員考試應採之及格方式、各種特種考試之考試規則(包

括考試等級及其分類、分科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總成績計算規則等，明文授權考試機關本

其職權及專業判斷訂定補充規定」，考試院依上開法律規定授權訂定之聲請解釋之系爭規定，「尚

未逾上開法律授權範圍」。 

就相關規定限制人民工作權、應考試權是否符合比例原則之要求，大法官明確表明，考試院「依

應考人是否經正式中醫學教育養成，而分別舉辦中醫師高等考試與中醫師特種考試兩類考試，

並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之授權，及基於專業判斷依法定程序訂定系爭規定。其就

中醫師特種考試及格方式所為之規定，乃為鑑別應考人是否具有取得中醫師執業資格之合理手

段，與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上無牴觸」。 

另就相關規定是否違反平等原則的問題，大法官認為考試院將中醫師職業資格考試區分為高等

考試與特種考試兩類，「並因中醫師特種考試與高等考試兩類科應考人所接受中醫學教育及訓練

養成背景、基本學養等均有不同，為配合此一養成背景之差異，其考試規則有關及格方式，應

試科目等之規定因而有所不同；且系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就中醫師特考應考人之專業科目中醫內科學成績亦須滿 55 分，其餘專業科目均須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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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之及格要求，亦為考試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所為之專業判斷，與鑑別中醫師特考應考人是

否具有中醫師職業所需之知識、技術與能力，有合理關聯性，並非主管機關之恣意選擇」，而與

平等原則無違。 

四、評析 

(一)本件解釋闡明工作權與應考試權之關係的貢獻 

雖然聲請人主張其遭受不法侵害的「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為憲法第 15 條所定之工作權，

但其聲請解釋的標的乃是考試及格的計算標準，應與憲法第 18 條所定之應考試權更有直接

的關聯性。關於工作權與應考試權之關係，多數意見一方面認為，「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

專門職業人員之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因此人民選擇從事專門職業之自由，根

據憲法之規定，即受限制」；另一方面也認定，憲法第 18 條之應考試權包含「人民參加考試

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職業資格之權利，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 

而林子儀大法官並於該號解釋之協同意見書中補充：因為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之規定「特定

職業一旦經立法者以法律規定為專門職業後，人民欲從事是項職業者，即須經考試院依法考

選以取得執業資格。故立法者認定特定職業為專門職業者，即屬對人民選擇從事該項職業之

主觀條件之限制」；蘇永欽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則嘗試澄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

經考試院考選之憲法上理由，整理出專門職業的五項特徵──技術性、公益性、理想性、一

身專屬的不可替代性、高度自律性，以據此「審查立法者的歸類是否恣意」。 

(二)採取寬鬆審查的背後考量：對考試權的尊重 

據前揭解釋意旨，多數意見根據法律保留原則、比例原則以及平等原則，對系爭規定的審查

採取寬鬆審查的態度，乃基於對考試權的尊重：「憲法設考試院賦予考試權，由總統提名、

經立法院同意而任命之考試委員，以合議之方式獨立行使，旨在建立公平公正之考試制

度；……考試主管機關有關考試資格及方法之規定，涉及考試之專業判斷者，應給予適當之

尊重。」但李震山、許玉秀、陳春生大法官共同提出的部分不同意見書則認為：考試權之「命

令訂定權，最終仍應由司法審查其命令之合憲性，並以對人民應考試權及職業自由影響程度

決定審查寬嚴之標準，並無獨厚考試權之理」；陳新民大法官之不同意見書亦質疑：雖然「本

於考試事務擁有專業判斷，應給予考試院最大程度之尊重」，即使考試院的委員由總統提名、

經立法院同意，仍應遵守依法行政、法律保留原則的要求，並認系爭規定就應屬法律保留之

「重要事項」，額外附加及格標準之要求，恐已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 

本文則以為，按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由總

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憲法第 88 條並明定，「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

立行使職權」。考試權之行使，以合議制方式行之，其非僅為獨立的行政機關，毋寧是獨立

的憲法機關。因此，在憲法賦予之考試權範圍內，自應予適當之尊重。但考試院此一特殊地

位對法律保留原則(尤其是授權明確性)、比例原則與平等原則之司法審查密度影響為何，則

應於各項議題中，進一步加以檢視。 

(三)系爭規定是否符合法律保留原則的判斷方式 

承前所述，該號解釋中多數意見援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5、19 條之內容，概括

論斷其意涵後，總括性的認定系爭相關法規「尚未逾上開法律授權範圍」。但李震山、許玉

秀、陳春生共同提出之部分不同意見書則質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5 條第 2 項

之授權範圍僅及於「考試等級及其分類、分科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並未包含「及格之

標準」；相對於此，林錫堯大法官提之協同意見書中則強調，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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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條「實係整合各既有之規定而歸納為三種及格類型，以資彈性運用」，由此推論出「立法

者並無意自行規定具體的及格標準」，而係將前此早已存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

績計算規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

行細則中之具體及格標準歸納於「總成績 60 分及格」的及格類型，並透過授權訂定法規命

令之方式，使既有之規則提升為法規命令，以符合法律保留原則之要求，且認為應以符合授

權明確性之要求。 

本文認為，直接導致聲請人被判定考試不及格的規範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

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其直接的授權依據似應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

算規則第 3 條第 2 項所定「前項特定科目之認定及最低分數之設定，依考試類別或類科之需

要，由各該考試規則定之」，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種特種考試之考試規則」則係依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授權「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姑且不論相關

授權範圍是否屬國會保留的工作權核心部分，此種關於考試標準之複雜、糾葛之規定結構，

正是此一法秩序結構的可議之處，其顯然違反大法官在釋字第 524 號所宣示的禁止再授權原

則。就此，多數意見、不同意見與協同意見均未予申論，僅在本件相關確定判決(註 5)中，

明白論及該系爭規定的授權依據。 

(四)就系爭規定是否牴觸比例原則、平等原則採寬鬆審查標準之當否？ 

前揭解釋意旨中，「就中醫師特種考試及格方式所為之規定，乃為鑑別應考人是否具有取得

中醫師執業資格之合理手段，與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上無牴觸」，「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為考試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所為之專

業判斷，與鑑別中醫師特考應考人是否具有中醫師執業所需之知識、技術與能力，有合理關

聯性，並非主管機關之恣意選擇」，多數意見就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比例原則、平等原則，顯

然係採取寬鬆審查標準。 

但就本件聲請解釋之標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的及格標準，係對人民選擇從

事該項職業之主觀條件的規範，依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發展的三階段理論，屬對人民工作權的

中度干預，對此本應採取中度審查基準，即限於為保護「重要的社會共同利益」免於危險，

使得以正當化。本於相同的出發點，又同時考量考試院獨立之憲法機關的地位，林子儀大法

官提出的協同意見書中則作了下述值得贊同的進一步區分：「就有關考試所採鑑別專業能力

之考試方法，如考試科目、成績計算方式與及格標準之設定等，因涉及考選專業判斷，司法

者應予相當之尊重，是相關限制是否合憲，即宜採寬鬆標準審查之。而有關應考資格之限制，

涉及主觀條件之限制，例如：具一定之學歷、經歷等資格，則宜採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

據此，大法官多數意見對比例原則或平等原則的審查均採寬鬆標準，自有相當的理據。 

貳、考題趨勢 

一、憲法第 18 條應考試權的內涵為何？是否包括人民參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職業資格之

權利？ 

二、應考試權與工作權之關聯性為何？ 

三、相關規定是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法律保留原則之要求？是否違反釋字第 524 號所宣示的禁止

再授權原則？ 

四、相關規定是否牴觸比例原則、平等原則？其審查之標準為何？ 

以上各爭點與問題均環環相扣，考生應予特別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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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註 1：最高行政法院 94 判字 1514 判決。 

註 2：前項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或以錄取各類科全程到考人數一定比例為及格者，若其應試科目有 1 科成

績為 0 分、專業科目平均不滿 50 分、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數者，均不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 0

分計算。 

註 3：筆試科目分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或以錄取各類科全程到考人數一定比例為

及格者，其應試科目有 1 科成績為 0 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不滿 50 分，或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

分數者，均不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 0 分計算。 

前項特定科目之認定及最低分數之設定，依考試類別或類科之需要，由各該考試規則定之。 

註 4：本考試應試科目有 1 科成績為零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 50 分或專業科目中醫內科學成績未滿

55 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 1 科成績未滿 45 分者，均不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 0 分計算。 

註 5：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判字第 1541 號判決第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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